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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人民“建设吴县市，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声中，我市第一部<吴县市土地志>历经三年的努

力，业已修成问世。这是我市土地管理工作中的一

件大事，也是编委会全体同志密切配合、各有关部

门大力支持的结果。值此志稿付印之际，向热情支

持和协助本志成书的有关部门、单位以及社会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吴县市土地志>以土地的沿革和管理为主线，

本着纵观历史，详叙当今，着重史实，以线观面的思

想，比较客观公正地重现了全市土地管理的历史和

现状，翔实地记述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和<江苏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的历

程，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土地基本国策，服务于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必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

作用，能使读者从土地管理这一侧面，更好地认识

吴县，了解吴县，知晓过去，展望未来，使志书展示

出应有的价值o 0

修志存史，旨在鉴行。<吴县市土地志>的出

版，既是对我们土地管理工作的综合总结，更是对

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新的促进。土地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和资

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

来，土地管理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逐步走上了法

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特别是通过深化土地使用制

度的改革，打破了土地长期无偿、无限制、无流动、

单一行政手段的划拨制度，创立了以市场手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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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新制度，既培育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地产市

场，又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积聚了资金。近年来，土地管理工作的重点又放到

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耕地资源上，收到了初步成

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管理也面临

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涉及

面广，政策性强，难度更大。特别是面对我市人多

地少，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经济建设用地与土地紧

缺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因此，作为担负着行政管理

和执法双重职能的土地管理部门，任重而道远，既

要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土地

保障，又要把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好、建设好，双管

齐下，协调发展o-’

本志虽多方采集，去粗取精，几经修改，凝聚了

修志人员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首次辑成土地管理

的专志，再加上史料不够齐全，难免会出现一些差

错，我们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吴县市国土管理局局长 蒋靖

一九九八年五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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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上限因事

而宜，适当追溯；下限断止1995年o

二、本志记事地域范围，以今市境为主；历史上所属辖区内的主要事物例当

记叙，以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如涉及长洲县、元和县、震泽县等，则直冠其名。

三、本志继承志书传统，合理分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一般设章、节、目三

个层次；述、记、志、图、照、表等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o

四、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纪年，清代以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中华民国时期，用阿拉伯字夹

注公元(一节内，同一年号一般只注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统计数字，解放前以档案、正式出版的专著为准；解放后一般以市统

计局的统计数为准。分类统计数字，土地管理局成立前则采用有关管理土地的

单位的统计数；土地管理局成立后，采用土地管理局的统计数。

七、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后，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建国前，按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有换算值

者，用括号注明其换算值。

八、本志所记述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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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吴县市位于江苏省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30。56’～31033’，东经119055’。

120。54’。东邻昆山，南连吴江，西衔太湖，北接锡山、常熟。京杭大运河贯通南

北，胥江、娄江直穿东西，沪宁铁路，沪宁高速公路和312国道横越腹地；城乡公

路交织如网，东临上海虹桥机场，西靠无锡硕放机场，市内开通光福机场，交通便

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建立吴县。武周万岁通天元

年(696)将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清雍正三年(1725)，划长洲县东南部建立元和

县，与吴县、长洲三县同城而治。后又划吴县东山、西山建太湖、靖湖两厅。民国

元年(1912)复并三县两厅为吴县o 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市、县分设，析城

区和郊区置苏州市，周围乡村为吴县0 1950年4月，将吴县东山、西山两个区及

太湖湖区划出，建立太湖区行政办事处。1953年5月，太湖区行政办事处改建为

震泽县。1959年4月撤销震泽县，复并入吴县。1988年浒关镇划归苏州市郊区

政府管辖。1994年，胜浦、唯亭、斜塘、跨塘四个乡(镇)划给苏州工业园区；枫桥

镇划给苏州市新区。1995年7月撤销吴县，设立吴县市。全市设29个镇、2个

区、2个场圃、642个行政村，人口971041人。市境东西宽(含太湖)93．5公里，南

北长70公里，总面积2986．15平方公里(含所属太湖水域1642．59平方公里)01

吴县为太湖水网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低平，水网稠密，湖荡众多。水域面积

共有3066800．9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8．47％，陆地面积仅占31．53％。地处中

亚热带北缘，受太湖水体调节，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日光充足和无霜期长，宜农

宜林，宜渔宜牧。土壤共5个土类，13个亚类，25个土属，54个土种，共计61种

土壤。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吴县东山三山岛一带

就有古代人群活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唯亭草鞋山、角山张陵山、越溪陆

墓山、西山四龙山、长桥越城等地都有人群在劳动、生息、繁衍。湖田围垦，发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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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秋战国时期，延及秦、汉、魏、晋。唐代，曾有计划疏浚水道、开浦造地，并由

分散围田发展到建设较高形式的塘浦大圩系统，田成水通。宋代开始，乱围滥

垦，与水争地。明代洪武四年(1371)，吴县有田4383顷45亩，长洲县有田11138

顷96亩。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湖南、河南、苏北等地的部分农民因灾荒移居吴

县东太湖边围垦。东山、渡村交界的大缺港原阔二三百丈，道光十年(1830)已成

六丈左右的狭港，东山从此成了半岛。清雍正十三年，吴县有田地7175顷89

亩，长洲县有田地7178顷56亩，元和县有田地6166顷93亩。民国时期，湖荡围

垦亦较普遍。民国23年，江南大旱，太湖水涸，周围数百里湖沿露滩。时逢湖南

省饥荒，数万灾民逃来太湖流域，在东太湖东西18里，南北20里筑成一围，约10

余万亩。抗日战争爆发后，客民在横泾乡毛岐港附近围筑一处数百亩，后扩至近

千亩。吴县每一寸土地的开发都洒满了劳动人民的汗水，凝聚了劳动人民辛勤

的劳动，是劳动人民开发了吴县这片沃土。但是，在旧社会，由劳动人民辛勤开

发出来的土地，大部分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据民国2年的统计，吴县拥有

1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3456户，占总户数的2．3％，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占总农田

的58％。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共有大小地主1754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05％，

却占有了全县22．40％的土地。而占全县总户数59．68％的贫雇农仅占有

21．88％的土地，每家贫雇农平均只有1．86亩，每人平均0．49亩。占全县人121总

数34．81％中农，平均每人也仅拥有1．36亩土地。绝大多数的农户不得不租种

地主的土地，遭受种种剥削。

明清时期，吴县已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自然资源雄厚，物产

丰富的真正“鱼米之乡”，然田赋、地租十分繁重。古代按田亩征税派赋。宋代田

赋，公田每亩为l石5斗至7斗1升。元代，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明代

洪武初年，官田一则7斗3升至1斗8升。清代田赋照明万历四十七年清丈定

额。康熙二十八年(1689)，实征平米157184石5斗5升9合9勺。民国建立后，

征收田赋仍沿用清代“地征漕粮、丁征银，一律计亩课征”的制度，将原征银、米一

律折征银元，并增收地方附加税。民国25年，吴县地方赋税年达200余万元，居

江苏各县之冠。吴县的赋税高于全国，江南赋税重于全国，再加上其他项目的赋

役，皆由劳动人民负担，赋税之重实无法承受。地租，封建社会实行“粮从租出，

租由佃完”政策。租额按地段好坏不等，最高为每亩1石5斗，至少也要8、9斗，

一般为每亩l石08合。加上官吏贪赃，层层盘剥，不法地主用大斗收租，实际农

民的地租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清代，吴县永佃制盛行，没有田底权的贫苦农民除

缴纳正租外，还要加纳其他租米，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民国2年，吴县知事公

署张贴征租公告，凡佃户欠租不还，由业主呈请县知事将佃户拘押。倘逾日不

缴，将佃户产业拍卖。农民辛勤一年的劳动成果，缴租后所剩无几。因此，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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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农民逃亡和反抗斗争时有发生。明清时期，吴、长、元三县境内就有农民抗

租斗争。据不完全统计，民国25年上半年，吴县共发生农民抗租、抗捐斗争2l

起，规模逾2000人的2起，逾1000人的3起。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农业产量极低。吴县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开垦和复耕荒地的同时，出现

了整治土地的高潮，到50年代末全县基本上消灭了抛荒田。《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颁布后，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基

本国策，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农业产量不断上升。 ，，’

旧中国，封建地主只有对农民剥削，而对土地投人开发、保护极少。据吴县

志记载，从三国吴大帝太元元年(251)到清宣统三年(1911)的1661年中，共发生

较大水灾150次，较大旱灾49次，小的水、旱灾时常发生。吴县的低洼地区“十

年九涝”，丘陵地带“十年九旱”o解放后，县政府十分重视保土工作，以保土为重

点开展治水。50年代，以分散修圩，开河浚浜、疏浚山塘为重点；60年代，全面联

圩并圩，开展机电排灌，试办山丘翻水工程，在治水的同时，平整土地，清除坟墩、

填河塞浜，耕地面积有所扩大；70年代，贯彻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土地。70年

代末，开始修筑东、西太湖环湖大堤，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90年代，

建成了旱涝保收的越湖农业示范区等。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类建设用地面

积剧增。从1949年至1995年的46年问，全市人均耕地从1．84亩减少到0．78

亩。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对土地的大量需求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成了当务

之急。吴县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

耕地”的基本国策，开展复垦、整治土地。从1989年至1995年全市共复垦、整治

土地26288亩，其中耕地18614亩，非耕地7674亩。投入资金，省拨89万元，苏

州市拨155万元，县拨248．3万元。其中1995年复垦、整治4067亩，投入资金

150．5万元。为了杜绝和制止乱占耕地，加强管理，保护耕地，政府制定和颁发

了各种文件。1983年公布《农村社员建房用地的若干规定>，1993年颁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坚决制止土地抛荒的若干意见>和县土地管理局发出了关

于清理非农业用地，防止土地抛荒等一系列通知。为了稳定粮田面积，县政府于

1990年11月批转县土地管理局《关于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实施意见>，同年

12月开始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工作，于1991年11月完成j 1995年1月，根据

苏州市政府及市土地管理局的部署和要求，全县再次开展以村为基本单元的基

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至同年4月底，全县29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1

个度假区和1个良种场，共划定一级基本农田72．1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82．7％；二级基本农田12．59万亩；1994～2000年非农业建设用地预留区8．09万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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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及地籍管理是人们认识和运用土地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产物，是组织

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是土地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历代政府都将地籍管

理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吴县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和同治四年(1865)都颁发

过版图执业清田新单，是土地的权属凭证。民国22年，吴县开展地籍调查、土地

测量和土地登记。后因抗13战争爆发，此项工作被迫停止。民国35年，恢复地

籍调查和土地登记，并颁发土地所有权状，至37年底结束。吴县解放后，1951年

5月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并进行整理

地籍工作。人民政府发给的土地所有证，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

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改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1957年，完成了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1986年开始，全县开展非农

业建设用地的清理工作，并补办用地手续和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1988年上半

年开始，对全县11个建制镇进行土地登记和发证o 1989年，对乡村企事业单位

用地进行调查登记、实地丈量，并颁发土地使用证。1991年，全县24个乡集镇开

展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

建设用地管理是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贯

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8年贯彻国务院《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82年贯彻国务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6年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了规范建设用地的管理，控制乱占、滥用耕

地，县人民政府发出吴政[1984136号文件，规定县境内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委

托县计划委员会负责审批。1986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意见>，

按照用地计划把好审批关，严格控制用地总量。对建设用地实行全程管理，使之

达到规范有序。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逐步改变了单一的行政划拨的供地方

式，实行了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用地制度，初步形成了土地市场。1992年至

1995年，全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408幅，24742．69亩。其中不少项目规模较

大，投资较多，技术先进，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对外开放。依法

管理是加强土地管理的重要保证。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吴县土地管理

部门坚持年年开展《土地管理法>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土地是人

类第一资源，是民族赖于生存的基础，是立国之本。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土地国

情、国策、国法观念，确立保护耕地就是保护生命线的责任意识。经常开展非农

业建设用地的清理工作，是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有效措施。1962年县委、县人

委向各公社、镇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基本建设征而未用的土地和各单位平

调的土地的紧急通知>。全县自1958年以来，清查出征而未用的土地2258．68

亩，退出各种土地5545亩。1986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

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精神，全面清查了非农业建设用地。清理出违法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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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续不完备用地共15052．18亩，农民宅基地超面积围占2126．28亩。1987年，

县人民政府批转土地管理办公室<关于继续搞好非农业用地清理工作的报告>。

依据政策，作出退耕278．7亩，拆除违章建筑物456平方米。1988年，对所有的

砖瓦窑厂进行了全面调查、清理、整顿。全县停办窑厂15座，退耕土地73亩；清

退生产区占地821亩；落实挖废地利用1580亩。1993年，开展土地抛荒检查，查

出抛荒土地1750．39亩。。加强监察职能，是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要措施。土地

管理局成立以后，加强了对违法用地的查处。从1987年至1995年，全市查处各

类违法用地案件926起，占地面积510．66亩，拆除各类违章建筑物30497平方米，

收回土地329．89亩。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同时，1991年开展创建土地管理

“三无”乡(镇)竞赛活动。1994年，西山等17个乡(镇)被评为苏州市1992～1993

年度土地管理“三无”乡(镇)。黄埭、渡村镇为江苏省土地管理“三无”镇先进单

位。至1995年，全市“三无”镇达21个，占镇总数的72．41％。

土地管理机构，封建社会历代由县令直接管理，处理土地权属纠纷，修筑水

利设施，奖励开垦，发展农桑等。民国时期，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名称多变。民国

元年，成立吴县田赋粮食管理处，19年设立社会调查处，23年成立吴县土地局，

后改为地政局。日伪时期，设立吴县土地查报总办事处，办理土地查报。抗日战

争胜利后，吴县政府增设地政科，开展土地清丈、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发证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由民政、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兼管o 1985年建立吴县

征用土地办公室，1986年成立土地管理办公室，1987年成立土地管理局。土地

管理内容，在封建社会，地籍管理是主要内容。建国后至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前，

主要为税收管理、建设用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管理。土地管理局成立后，进入

全面管理，开展土地权属调查发证，建设用地审查审批，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农田

保护，土地监察和信访，统计以及资产管理等工作。充分发挥每寸土地的经济效

益，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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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
·

，

吴县唯亭草鞋山一带原始居民进行稻谷种植、纺织物生产等农作活动。

I：7 ：‘秦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以吴国故都设立吴县。

唐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

划吴县地置长洲县。 、

贞元八年(792)

苏州刺史于颉缮筑堤防，疏凿沟洫，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

宝历元年(825)

苏州刺史白居易开山塘河，自阊门至虎丘；并修山塘七里长堤。时人称颂，

名为“白公堤”。

五代十国

后唐同光二年(924)

吴越钱氏，重视农桑，兴修水利，设“捞浅军”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

经营太湖塘浦，太湖地区少见水旱灾害。 、



’天圣元年(1023) ，，

转运使徐爽、江淮发运使赵贺，于苏州筑堤浚潦，筑石堤90里，建桥18

座，浚积潦自吴淞江东人海，复良田数千顷，流民得田者260(X)家，岁出租苗

30万o ，．· ，‘一 ．．

景祜元年(1034) 一， ，．

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范仲淹在苏州期间，疏河道，立义田，办义庄。

庆历二年(1042) ．·

’’。

通判李禹卿于松江、太湖间筑长堤，横截五六十里，使漕运安全，并蓄水灌溉

田千余顷。 一
’

：

， 政和六年(1116) 。
‘’

：：

，．平江府修围田二千余亩。 ．，

一

、

一
‘‘’

’ ? 兀 ’7

至治二年(1322)

十一月，大水，坏民田49600顷。

一 明

洪武四年(1371) ，

户税统计：吴县有田4383顷45亩多，其中官田2274顷39亩多。夏税：丝

32352两，小麦3231石，钱钞1272贯。秋粮144258石；长洲县有田11138顷96亩

多，其中官田5039顷63亩多。夏税：丝61546两，小麦1896石，钱钞1112贯。秋

粮399945石o
， 一．I’

洪武十年(1377)． 。 ：‘

苏州知府金炯以粮税官民田轻重悬殊，建言宜均田赋，朝廷以挟私自利，欺

上不忠之罪，斩金炯于乐桥。户部尚书滕德懋因支持金炯，也以“盗用军粮1l万

石”之莫须有罪名处死o ’．
。：

．'．

宣德五年(1430) ． ．． ，；。．．

～．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巡抚周忱创平米法，颁铁斛，奏减田赋725万石o．

! 万历四十八年(1620) ．。
，7

吴县官民田地7146顷有余，额征平米157193石有余；长洲县官民田地13261

顷有余，额征平米454039石有余。 ．⋯．
．

崇祯十一年(1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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